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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桂人社函〔2026〕196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 2026 年全区专业技术人才
知识更新工程任务计划的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直有关单位、人民团体、行业（协

会）组织（人事）部门，国家级、自治区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基地，各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训机构：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着力

提升专业技术人才能力素质，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

意见的通知》（桂人社规〔2019〕2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 工业和信息化厅 科技厅 教育厅 广西科

学院关于印发广西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桂人社发〔2022〕15号）等文件精神，现将我区 2026年专业技

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任务计划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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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化实施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提升项目

（一）公需科目

1．学习内容及学时要求。公需科目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统一组织实施，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个类别。2026年公需

科目必修课学习主题为《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与政策通识》，专业技

术人员完成全部必修课课程学习并通过考试后，可获得 20个学时。

专业技术人员可围绕民族团结、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领域

自主选择学习公需科目选修课。

2．学习形式。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广西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信息管理系统（https://gxjxjy.rst.gxzf.gov.cn）（以下简称“信息管

理系统”）参加公需科目学习。公需科目获得学时自动计入个人继

续教育总学时，无需个人另行登记。

（二）专业科目

1．学习内容。专业科目学习方案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会同自治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制定发布。

2．学时要求。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每年累计

不少于 90学时，其中，专业科目一般不少于总学时的三分之二。

3．学时认定。已制定继续教育学时管理制度的行业，按其规

定认定专业科目学时。未制定继续教育学时管理制度的，按《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专

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桂人社规

〔2019〕4号）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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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时登记审核。专业技术人员依托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专业

科目学时登记，并由人事（劳动）关系所在单位进行系统审验。

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按时完成当年度专业科目学习，取得的学时当

年度有效，原则上不得结转或者顺延至以后年度。行业主管部门

有本行业继续教育学时登记管理信息系统的，应及时对接导入广

西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管理系统。卫生、会计、住建等已

实现学时管理系统对接的行业，其学员在本行业学时管理系统进

行学时登记即可。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适时组织开展全区专业科目学

时登记审核情况质量评估。对学时登记不规范的，包括登记信息

与实际学习情况不符或与从事专业不对口，佐证材料缺失或造假，

或学时折算不符合规定等情形的，限期完善补正，逾期未完善补

正的，不予认定相应学时。

（三）时限要求及结果使用

1．时限要求。专业技术人员应于 2026年 12月 31日前完成

2026年公需科目必修课学习考试。公需科目必修课可常规考 3次，

3次考试均不合格者，可在培训期间电话申请开通补学补考。2022

年至 2025年未完成公需科目学习任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可在 2026

年度进行补学补考，完成学习并通过考试后，计入相应年度公需

科目学时。专业技术人员及其所在单位应于 2027年 3月 31日前

完成专业科目个人学时登记和单位审验工作。

2．结果使用。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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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第 25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广西壮族自治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意见的通知》（桂人

社规〔2019〕2号）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本单位继续教育与使

用、晋升相衔接的激励机制，把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情况

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考核评价、岗位聘用的重要依据，要将参加继

续教育情况纳入对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的重要因素，当年未完

成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学习任务者，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秀等次。

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情况应当作为其申请评定上一级专

业技术资格的重要条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

续教育作为职业资格登记或者注册的必要条件的，从其规定。高

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层次人才研修情况可作为其申报各类专

家称号的重要参考依据。

二、重点推进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

（一）做好项目招生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要结合当地数字技术人才培育需

求，制定数字技术工程师年度培训计划，主动对接我区数字技术

工程师培训机构（培训机构名单详见附件 1），共同做好培育项目

的招生和组织实施工作。培训计划于 6月 30日前报自治区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备案。

（二）开展职业培训

根据《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指导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

印发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培训机构和评价机构管理办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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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通知》规定，各培训机构在第 1个有效期内未开展培训，

或在第 2个及以上有效期内年均培训或评价该职业数字技术人才

少于 200人次的，或逾期未提交申请的，视为主动放弃该职业有

关活动，到期后 3年内不得再次申报遴选。我区各数字技术工程

师培训机构要高度重视、强化担当、主动作为，于 12月 31日前

组织开展 1—2期培训班。年度开班情况将作为后续机构遴选的重

要参考。各职业培训工作有关程序及要求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数字技术工程师培

育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桂人社函〔2023〕184号）执行。

（三）加强监管服务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要将培训职业、培训机构以及符合

条件的培训项目及时纳入广西数智人社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训管理

平台，加强对培训工作的全流程监管；要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

规定，及时为取得培训合格证书或专业技术等级证书的人员做好

继续教育学时认定服务和中初级职称对应等服务。

三、强化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管理

（一）推进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西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桂人

社函〔2025〕321号），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南宁师范大学、桂

林旅游学院、柳州职业技术大学、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机电技师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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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汽车集团、广西创联国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等 9家单位为我区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以下简称“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单

位。按照试点任务分工安排，南宁师范大学、桂林旅游学院、广西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机电技师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培训中心、广西汽车集团和广西创联国培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等 7家试点单位，于 6月 30日前制定基地建设与运行指

南或实施细则，以及基地运行质量评估体系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审核备案；于 12月 31日前完成总结评估，配合自治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形成全区统一适用的基地质量评估指标体

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培训中心于 6月 30日前

推动专业科目继续教育网络学习平台上线。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柳州职业技术大学、广西机电技师学院、广西汽车集团和广西创

联国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等 5家试点单位，于 6月 30日前完成设

计、开发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培训项目，建立数字化、定制化培训

模式，于 12月 31日前总结经验做法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备案。

（二）加强课程建设

基地要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围绕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不断开发优质课程、创新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法，逐步提升培

训水平。基地要积极开发在线学习平台，不断提高在线培训和开

展现代化远程教育能力。已具备线上学习平台的基地，于 6月 30

日前将平台地址及有关链接信息报送至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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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相关链接将展现在信息管理系统基地风采栏目，供全区专业

技术人员浏览使用。

（三）做好总结评估

基地应统筹安排好年度培训工作，制定培训计划，并于 12月

31日前，将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和下一年度计划报自治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备案。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会同各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有关行业主管部门，适时对基地工作情况进行质

量评估。对成绩突出、评估优秀的基地，及时宣传推广经验做法，

并在培训资源配置、任务分配等方面给予倾斜。对评估不合格的，

督促完善，在规定时间内仍然达不到要求的，由批准设立部门取

消其基地资格。

四、扎实开展重点研修项目

为进一步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今年将开展 2027年重点研

修项目（包含高级研修项目、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培训项目和岗位

培训项目）征集工作，具体安排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另

行通知。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联系电话：0771—5866234

邮 箱：zyjsryglc@rst.gxzf.gov.cn

信息管理系统人工咨询服务

时 间：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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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0771—966111

附件：1．广西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训机构名单

2．全区国家级和自治区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名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6年 5月 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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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西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训机构名单

培训职业 培训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批次

大数据工程

技术人员

桂林理工大学 0773-5895107 第一批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培训中心
0771-5595211 第二批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773-2290306 第二批

人工智能工

程技术人员

广西大学 0771-3275881 第二批

广西机械工业联合会 0771-5623405 第二批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13633089033 第二批

工业互联网

工程技术人

员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0771-3839311 第二批

广西机电技师学院 0771-3811900 第二批

广西机械工业联合会 0771-5623405 第二批

柳州职业技术大学 0772-3156275 第二批

智能制造工

程技术人员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0771-3839311 第二批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5200379783 第二批

柳州职业技术大学 0772-3156275 第二批

虚拟现实工

程技术人员

广西机电技师学院 0771-3811900 第二批

广西机械工业联合会 0771-5623405 第二批

广西科技大学 0772-2684208 第二批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0772-2752515 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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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职业 培训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批次

虚拟现实工

程技术人员

柳州职业技术大学
0772-3156275 第三批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

学院
0771-2085043 第三批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0771-2814710 第三批

数字化管理

师

广西机械工业联合会 0771-5623405 第二批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培训中心
0771-5595211 第二批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0772-2752515 第二批

物联网工程

技术人员

广西交通技师学院 0771-3301863 第二批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培训中心
0771-5595211 第二批

柳州职业技术大学 0772-3156275 第二批

云计算工程

技术人员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0771-4857635 第二批

区块链工程

技术人员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773-2290306 第二批

集成电路工

程技术人员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773-2290203 第二批

机器人工程

技术人员

柳州职业技术大学
0772-3156275 第三批

百色学院
0776-2826298 第三批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0771-4857635 第三批

广西科学院
0771-2503917 第三批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8074900783 第三批

增材制造工

程技术人员
柳州职业技术大学 0772-3156275 第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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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职业 培训机构 联系方式 批次

数据安全工

程技术人员

广西开放大学 0771-5891357 第三批

玉林师范学院 0775-2820241 第三批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0771-2085043 第三批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0772-2752515 第三批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0771-2212797 第三批

密码工程技

术人员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771-2290306 第三批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0771-3839311 第三批

广西科学院 0771-2503917 第三批

数字广西集团有限公司 15177766611 第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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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区国家级和自治区级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基地名单

序号 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名称 联系电话 备注

1 广西大学 0771-3237366 （双基地）

2 广西医科大学 0771-5358966 （双基地）

3 桂林旅游学院 0773-5820235 （双基地）

4 广西师范大学 0773-5811177 （双基地）

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773-2232253 （双基地）

6 广西民族大学 0771-3264826 （双基地）

7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培训中心 0771-5595211

序号 自治区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名称 联系电话 备注

1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0771-5622036 第一批

2 桂林旅游学院 0773-5820235 第一批

3 广西医科大学 0771-5358966 第二批

4 广西大学 0771-3237366 第二批

5 广西民族大学 0771-3264826 第三批

6 广西师范学院（南宁师范大学） 0771-3908956 第三批

7 桂林医学院 0773-8989020 第四批

8 广西财经学院 0771-3833926 第四批

9 广西师范大学 0773-5811177 第四批

10 桂林理工大学 0773-5896879 第五批



— 13 —

序号 自治区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名称 联系电话 备注

11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0771-3371956 第五批

12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0771-5870392 第五批

1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773-2232253 第六批

14 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培训中心 0771-2260228 第六批

15 北部湾大学（原钦州学院） 0777-2807283 第六批

16 广西中医药大学 0771-3115873 第七批

17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 0771-3249027 第七批

18 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 13768981690 第七批

19 广西科技大学 0772-2684208 第八批

20 广西开放大学（原广西广播电视大学） 0771-5891357 第八批

21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0771-6797180 第八批

22 南宁职业技术大学 0771-3806144 第八批

23 广西机械工业联合会 0771-5623405 第八批

24 广西创联国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0771-3823690 第八批

25 百色学院 0776-2826298 第九批

26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771-5811921 第九批

27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0771-3244221 第九批

28 广西会计学会 0771-2863021 第九批

29 广西科学院 0771-2503917 第九批

30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0771-3828101 第九批

31 玉林师范学院 0775-2820241 第九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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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0771-4213405 第九批

33 柳州职业技术大学 0772-3156275 第九批

34 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771-2553027 第十批

35 广西机电技师学院 0772-3811900 第十批

36 右江民族医学院 0776-2849488 第十批

37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管理干部培训中心 0771-3196121 第十批

38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0771-2085104 第十批

39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0772-2756168 第十批

40 广西大数据学会 0771-6113544 第十一批

41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0771-5780473 第十一批

42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0771-3174503 第十一批

43 三方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0771-5556985 第十一批

44 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0771-3755732 第十一批

45 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18677890689 第十一批

46 广西东盟技术转移中心 0771-3370896 第十一批

47 百色市中医医院 0776-2995992 第十一批

48 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 0775-2683216 第十一批

备注： 双基地即该单位同时为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和自治区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基地


